
      
 

分會承辦總會大型活動配合事宜 

活  動      

項  目 
一、新春團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理事長盃保齡球聯誼賽   

三、菁英計畫研習營（薪火相傳）      四、全國會員代表大會 

窗  口 
總會：副秘書長   秘書 

分會：會長      總幹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前  置      

作  業             

(一) 

一、 總會：提供上屆相關資料（一籌文書資料、結案報告、結算表)。提醒專案報告、籌備 

會等之時間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分會：需於第一次籌備會(總會理監事參與)前備齊： 

          1.管控表 2.通知函草案(公文 計畫書 程序表 報名表 交通圖 )  

          3.工作組織系統表   4.工作組織執掌表    5.財務概算表 

三、討論之檔案請於籌備會前先 e 給秘書長及窗口副祕書長、秘書 

第一次          

籌備會 

一、邀約：總會理事長、監事長、秘書長、責任區副理事長、常務理事、理事、監事、總召 

     、聯絡人副秘書長、秘書(第一次會長親自邀約總會理監事) 

二、討論：1.管控表  2.通知函草案 (計畫書 公文 程序表 報名表 交通圖) 

          3.工作組織系統表   4.工作組織執掌表    5.財務概算表 

三、籌備會：1.備簡易紅布條 2.會議手冊具封面、議程 3.主席、司儀、記錄 

前  置      

作  業             

(二) 

一、總會：配合、支援、提供資料 

二、分會：1.發通知函 (紙本 E-Mail)   2.專案報告(常務理事 理、監事聯席會議) 

          3.招生報名                 4.各組進行各項工作 

第二次      

籌備會 

一、總會：配合、支援 

二、分會：1.報告上次記錄      2.各組組長報告工作進度 

          3.提出需總會支援之事項 

第三次        

籌備會 

一、總會：配合、支援 、補助款 

二、分會：1.各組組長報告工作進度   2.報名人數、手冊編製、全部底定 

三、會前總會將補助款撥給承辦分會 

活 動         

前一天 

一、總會：配合、支援   (獎牌) 

二、分會：1.全體夥伴佈置場地，分會旗幟請依序號排列 

     2.綵排 (流程 司儀  儀式 ) 

活 動        

當  天 

一、總會：支援 1.報到處(貴賓)        2.攝影組  協助          3.課程 協助 

               4.典儀 音控組 協助    5.物品交接  監交~~等等 

二、分會：1.全體夥伴各司其職    2.分會旗幟、關東旗等交接給下一承辦分會 

活動後 

分會提供： 

一、活動之 DVD 或相片 CD 

二、手冊 2 本、相關資料(結案報告、結算表、贊助表…)之電子檔給特助 秘書及文書主委 

三、開立總會統編之補助款金額的發票或收據，交給秘書處財務主委 

四、至理監事會議做結案報告 

焦  點 
活動內容(主題、程序表)需總會與承辦分會先行研討達成共識後，再進行下一步動作(例如邀

約)，以免造成無謂之困擾。 



 

 

活動承辦單位之注意事項 

 

一、文號申請： 

以總會名義發文之公文，由申請單位以原始電子檔（非 JPG 及

PDF）文稿（含附件）傳給文書主委，將文號填入後由理事長

確認內容無誤後發文，並回傳予申請單位存查。 

二、結業證書證號： 

 1.分會承辦：於籌備會時由文書主委提供證號予分會。 

 2.志工團、紳大、長照：於活動前向文書主委申請結業證書證號。 

三、器材物品需求申請： 

承辦單位完整填具〝器材物品申請表〞（附件一）提交責任副秘，

經秘書長確認核准後由總務提供，並將申請表留存備查。 

四、秘書處備忘錄： 

將活動所需之資料、物品及注意事項等建立備忘錄（附件二），

由秘書做最後之確認；以確保活動及研習之順利進行。 

   

  

 

 



 

 

(附件一) 

中華民國紳士協會 
器材物品申請表 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人：    總務：    秘書長：    核准：   

 

 

 

 

 

序號 品  名 數量 備   註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4.    

5.    

用途 
 
 
 



 

 

(附件二) 

中華民國紳士協會秘書處 

研習課程、活動備忘錄（範例） 

活動名稱：112 年度議事規則研習會 

活動日期：112 年 3月 26日(日) 

承辦單位：萬華分會                     責任副秘：邱志偉 

序號 品名 數量 提供窗口 完成日 備註 

1. 結業證書文號  文書-桂英   

2. 承辦分會感謝狀 1 秘書-秀珍   

3. 空白結業證書 130 總務-春風   

4. 大信封 150 總務-春風   

5. 小信封 5 總務-春風   

6.      

7.      

8.      

9.      

10.      

 1.分會承辦總會研習活動結業證書-秘書處印製提供。 

2.紳大班結業證書、全勤獎狀、紳大承辦之研習活動結

業證書-紳大印製提供。 

3.志工團研習課程結業證書-志工團印製提供。 

 



 

 

    

 

 
    

 

 
    

 

中華民國紳士協會大型活動物品交、接管理辦法 
一、目的：為使總會活動所需相關物品得以妥善保管、釐清責任，避免無謂浪費，也讓交、

接雙方有所依據，特頒此管理辦法。 
二、交接時間：由移交分會主動聯繫接收分會協調交接時間，並請知會總會秘書處派員監

交（副秘書長或其代理人），且於活動後一個月內完成交接。 
三、移交分會應負物品清潔及損壞、遺失補足之責任。 
四、接收分會負責物品點收及裝運。 
五、監交人負責物品堪用情形之鑑定，若自然損壞由總會負責補足。 
六、物品交接情形，請移交分會列入活動結案報告報告事項之ㄧ。 
七、交接清册（格式如附表）請移交分會製作乙式 3 份，由移交分會、接收分會、總會各 
    執乙份。 
八、此業務承辦由總會秘書處總務主委負責。 

中華民國紳士協會大型活動物品交、接清冊 
序 品名 應交數 移交數 接收數 備 註 

1 各分會關東旗     

2 各分會會旗(四方旗)     

3 各分會舉牌     

4 歷任理事長舉牌     

5 歷屆總幹事舉牌     

6 歷屆志工團團長舉牌     

7 現任理監事舉牌     

8 常務理事(監事)舉牌     

9 現任會長舉牌     

10 總召各分會會長舉牌     

11 現任○○○幹部舉牌     

12 秘書處、紳大舉牌     

13 理事（監事）－請跟我來     

14 精神標語     

15 旗桿+桿頭     

16 名牌套、名牌吊繩     

17 指示牌     

18 總指揮肩帶     

19 總會關東旗     

20 總會會旗     

活動名稱： 

移交分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分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移 交 人：                簽 章   接 收 人：                簽 章 
總會監交人：             簽 章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(職稱、姓名) (職稱、姓名) 

(職稱、姓名)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感恩傳承 活動 

一、感恩傳承活動，請承辦單位全體夥伴上台。(M1) 

二、待承辦單位就定位後，司儀：感恩傳承活動開始，請理事長主持。 

三、理事長致詞完，邀請承辦單位會長致謝詞。 

四、承辦單位會長致詞完後，邀請本次活動總幹事(或最辛苦的人)發表承辦本次活

動的感言。(M2)  (理事長可再詢問還有沒有人要發表感言) 

五、司儀：頒發感謝狀：(M3) 

請理事長頒發感謝狀給此次活動承辦單位。頒發完畢，司儀：請承辦單位夥伴

靠到舞台右半邊，再邀請下次承辦活動的分會會長及夥伴上台準備傳承。(下

次承辦單位夥伴上台，站在舞台左半邊。) (M4) 

六、所有人就定位後，(司儀宣布)活動傳承儀式開始： 

  -1 活動總指揮肩帶交接: (M5) 

請當天活動分會會長將活動總指揮肩帶卸下交給理事長(2 人面向台下等照

相)，再由理事長將肩帶佩掛在下次承辦活動分會會長肩上。(右肩左斜--2 人

面向台下等照相) 

  -2 (司儀宣布)會旗交接：(M6) 

    （台上須有人將總會會旗交給承辦分會會長) 

承辦分會會長先將會旗左右揮動三次，再交給理事長(接旗時--2人面向台下

等照相)；理事長將會旗左右揮動三次，再交給下次承辦分會(接旗時--2 人

面向台下等照相)、下次承辦分會會長也左右揮動三次，再交給其分會夥伴。

(此時下次承辦分會已將總會會旗接走)。 

 (司儀請承辦單位夥伴回到工作崗位，準備歡送參加人員。) (M7) 

  -3 理事長請下次承辦單位會長致邀約詞(如果有邀約表演在會長致詞前或後均可) 

  -4 下次承辦單位會長致完詞，理事長再做簡單叮嚀。 

  -5(司儀宣布)禮成。(請理事長宣布禮成) (M8) 

  -6 理事長宣布禮成~注意安全…等等。 

 

PS：1.以上內容為傳承之步驟，非〝司儀稿內容〞!! 

    2.以上〝M〞代表串場音 
 


